附件        
大田县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主体调整情况表

	项目
乡镇
	项目主体
	主体负责人
	实施地点
	身份证号码/社会信用代码
	种植作物

	种植面积（亩）
	补助内容
	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武陵乡
	黄绍勋
	黄绍勋
	大石分场
	[bookmark: _GoBack]350425**********11
	玉米
	35
	旋耕机、物化
	8
	原实施主体

	华兴镇
	大田县侯福堂种植专业合作社
	卢永伟
	华兴镇 京口村
	93350425062298041N
	花生
	30
	旋耕机、穴播机、物化
	8
	调整后的实施主体


备注：原则上用于肥料、农药等物化投入的补助金额不超过补助资金总额的40%，补助设施装备的资金为设施装备投资总额的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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